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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汛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自治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今年我区进入汛期较往年早，总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南海夏季风已于5月6～10日爆发，比正常年份明显偏早，因洪涝灾害已导致多人死亡。与此同时，我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基础比较薄弱，应急能力不高，新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有待磨合和实战检验，一些地方干部群众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等。为深刻吸取河池市近期由于强降雨导致洪水倒灌矿井引发的事故教训，进一步做好汛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红线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充分认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及时研究部署，强化责任措施，全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压实基层组织责任，把基层组织充分调动起来，把预警预报传递到每个地区路段，把该管控道路桥梁等管控起来，宁可兴师动众，宁可十防九空，绝不能放松放空。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深入一线督促检查，指导解决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分析评估本行业领域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督促、指导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制定有效防范应对措施。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二、结合汛期特点，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控措施

（一）煤矿方面：要深入煤矿企业开展汛期安全检查督查，重点检查煤炭企业、煤矿是否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落实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制度、水害预测预报制度、水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探放水制度、重大水患停产撤人制度以及应急处置制度等。煤矿主要负责人是否赋予调度员、安检员、井下带班人员、班组长等相关人员在发现突水征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淹井等重大险情时紧急撤人的权力。

（二）非煤矿山方面：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对有预警的地区，所有地下矿山一律立即停产撤人，要确保所有井下作业人员全部撤出；露天矿山企业要切实做好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防范措施；尾矿库企业要完善应急预案和联防机制，严防垮坝漫坝事故。

（三）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方面：要督促企业要妥善保管有毒化学品、遇水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和烟花爆竹原料、（半）成品，认真落实生产区和储存区防洪、防汛措施，确保各项防雷、防静电设施完好有效。在雷雨、台风等恶劣天气情况，危化企业应停止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等特殊作业，烟花爆竹企业要停工停产确保安全。沿江沿河及易受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的企业，要提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开展下水管网安全整治，严防危险化学品意外流失或外泄事件的发生。要加强危险化学品装卸过程安全管理，禁止为不符合运输安全要求的车辆和在0-6时运行的车辆配货。

（四）工贸行业方面：要督促企业开展对重点防雷部位的防雷接地设施进行全面检测，加强对地面以下生产设施安全防护和物料堆场等重点部位的检查和对厂房周边排水沟、防洪渠的排查，加强原料堆场排水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严防料堆滑坡等事故。进一步加强对地下料仓与物料运输管理，避免潮湿物料进入转炉、电炉、精炼炉等引发熔融金属爆炸事故。
（五）交通运输方面：要加强对各类客运、货运车辆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强化对公路、铁路存在被冲毁危险的桥梁、隧道、涵洞、边坡等的巡查监控。要做好港区、旅游景区、闸区、桥区、船舶密集区、施工作业区、渡口以及水产养殖设施集中区域的安全排查，及时排除险情，消除隐患；各类船舶要严格执行禁限航规定，严禁恶劣天气下冒险航行。

（六）建筑施工方面：要强化建设施工项目安全检查，对在建工程全面落实夏季防高温和防汛责任、队伍、预案和应急物资。对易受强风、暴雨等影响的工地、临时宿舍、大型设备，建设单位要提前采取防护措施。在灾害性天气期间，要按规定立即停止室外高空作业，落实塔吊等大型起重机械抗风防滑措施，严防建筑施工事故发生。
（七）学生防溺水方面：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认真总结去年防溺水工作的经验，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深入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警示教育，加强隐患排查，加强社会联动，坚持疏导结合，全力抓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

其他行业领域也要结合实际，落实汛期安全防范措施,深化隐患治理，严防洪涝台风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三、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事故防范应对处置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建立和完善安全事故和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并做好地方政府和企业应急预案的有效衔接。要进一步完善部门间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预测预报和人流车流监测，及时发布暴雨、雷电、大风、森林火险等预警预报信息，广泛进行风险防范、避险逃生知识技能的宣传、提示，指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做好防范应对。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发现事故险情及时、准确上报和科学有效处置。消防、矿山、危险化学品、森林防火、地震等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要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物资配备，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做到组织领导有力、救援到位及时、物资装备充足，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密切关注、及时掌握气象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加强对重要装置、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线路等的巡查监控，发现重大险情及时采取停产撤人、转移疏散、避险逃生等防范措施，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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